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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188.htm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十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和中国

汽车工业公司《关于加强宏观管理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

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对需要要进一步

研究落实的问题，请有关部门抓紧拟定具体方案，并组织实

施。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机械工业部、中国

汽车工业公司 关于加强宏观管理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报

告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指示，国家

计委、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机械工业部和中国汽车工业

公司于去年十一月召开了全国汽车行业规划工作会议，就汽

车工业的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意见， 并经国

务院同意发给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执行。但在汽

车需求量迅速增加和生产不断增长的新形势下，出现了一些

新问题。 一、产品严重供不应求，价格不合理，生产厂点盲

目增加。目前，由于实行两级价格管理体制（地方企业生产

的汽车价格由省、市确定），同类吨位汽车优质低价、低质

高价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严重。许多部门和地区从局部利益出

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安排劳动力就业，盲目增加生产汽

车的厂点。现在全国汽车制造厂已达百余家。 二、盲目扩大

规模。 三、多头对外，重复引进。 四、盲目进口汽车。 上述

问题如不妥善解决，汽车工业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发

展战略将难以实现。继续大量进口汽车必然影响我国的外汇



收支平衡和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 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

强宏观管理，采取有效的政策手段和经济措施。现将加强宏

观管理的政策措施报告如下：一、必须坚持实行统一的行业

规划 “七五”期间， 汽车工业以现有企业改、 扩建为主，以

大企业、骨干企业为“龙头”，发挥军工企业和地方现有中

小汽车企业的力量，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和联合起来

发展汽车工业的道路。尽快发展高水平、高效益的汽车产品

，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并为我国汽车

工业打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按照上述要求，首先必须集中

力量建设一批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再根据条件在待定项目

中选择一批项目，经国家批准后补入“七五”计划；还要引

导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中小汽车制造厂，向骨干企业靠拢，

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其余的汽车制造厂点均不列入汽车行

业“七五”计划。 （一）已定项目 根据汽车行业规划工作会

议要集中力量 ， 落实国家已批准的重点汽车发展项目的原则

，我们选择了一些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引进、开发，

产品和工艺将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在利用地方和军工企

业的潜力，组织同类产品或区域的经济联合，促进专业化协

作等方面，能够起到“龙头”作用；建设方案和资金基本落

实；设计任务书已经批复或正在审批。 （二）待定项目 某些

已定的地方项目，需要扩大建设规模，但由于建设资金有待

于纳入地方和部门的“七五”计划，产品选型、协作关系有

待研究，故将这些项目的扩大建设规模部分和有一定基础的

其它项目一并列为待定项目，待这些问题落实后，经国家批

准再列入“七五”计划。 （三）专业化协作厂点 对于列入国

家年度生产计划的中、小型汽车制造厂，要引导他们向国家



已定项目的骨干企业靠拢，由中汽公司逐项规划落实其专业

化协作方向，尽快转为专用底盘生产厂、装配厂、改装厂、

各类总成厂、汽车专用设备厂、工艺装备制造厂和零部件生

产厂点，报经国家计委批准后，列入“七五”计划。二、要

严格控制乱上汽车建设项目的盲目扩大规模 （一）各地区、

各部门必须从全局出发，按列入全国汽车行业“七五”计划

内的项目和建设规模组织实施。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须

经咨询论证和中汽公司审查后，报国家计委批准；限额以下

项目须报中汽公司会同地方、部门审批，并报国家计委、国

家经委备案。 （二）各地区、各部门不准增加计划外项目和

扩大建设规模，不准以大化小，自行审批立项。如擅自增加

计划外项目，税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５〕４５

号文件的规定加一倍征收计划外建筑税。 （三）各地区、 各

部门应把资金和物资投向列入“七五”计划内的重点改、扩

建企业。 这些企业应当欢迎各方投资入股。 合资办的企业实

行“谁投入、谁得益”的经济政策，投资各方可按投入比例

分产品、分利润。利用自有资金入股所分得的产品，不纳入

国家统配计划，由投资者自行分配或销售。 （四）各地区、

各部门同有汽车制造厂点生产的老产品，须经中汽公司指定

的汽车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中心、所）认证，凡符合各项汽

车法规并按国家规定的产品开发程序和质量标准进行试验鉴

定的产品，根据市场需要，可列入国家年度生产计划，继续

生产，将来实行汽车生产许可证制度的条件成熟时，再按生

产许可证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但老产品不得列入“七五”

建设项目。三、严格控制重复引进，制止多头对外，限制汽

车进口 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进口汽车散件、 整车， 必须严格



按照国家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一）凡属汽车的引进项

目（包括整车、总成和零部件制造技术），统一由中汽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和审查，其中限额以上项目由中汽公司提出意

见后报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限额以下项目，以中汽

公司为主会同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地方审批。采取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的汽车项目，均须经中汽公司审核

，提出意见，限额以上项目，仍按原规定程序报国家计委会

同国家经委、经贸部审批，限额以下项目报国家经委会同经

贸部审批。各部门不得自行审批汽车引进项目。（二）凡列

入汽车行业“七五”计划内的厂点，应按规定程序审批后，

才可对外开展工作。（三）要严格控制汽车散装件盲目进口

。（四）各级银行和海关应加强监督。四、发挥价格、税 收

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一）整车和总成、 零部件要有一个合理

的比价。要率适当降低总成和零配件的税率，相应的增加整

车的税率，使降低总成和零配件税减少的税金收入，由提高

整车税率增加的税金加以补偿。具体办法由中汽公司牵头，

提出方案，报机械工业部、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局批准实施。 

（二）当前汽车生产指标中存在着指令性、指导性和自销计

划指标并存的局面，销售上也存在着统配汽车和自销汽车等

多种形式。为了控制批量小、质量差、成本高的企业获取过

高的利润。首先对统配汽车要严格执行价格部门制订的现行

出厂价格；非统配汽车销售价格随行就市， 国家向购买非统

配汽车的用户，除按国发〔１９８５〕５０号文件规定，征

收车辆购置附加费外，再按出厂价另征一定比例的购置附加

费，另征的购置附加费收入为中汽公司专户。存入中国工商

银行，作为汽车工业重点建设资金的一项来源，资金的使用



由中汽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安排，具体办法由中汽公

司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并组织实施。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

批转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